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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西班牙（一九七八年憲法第一百六十一條至第一百六十三條）等

國之憲法法院。各國情況不同，其制度之設計及運作，雖難期一致，惟

目的皆在保障憲法在規範層級中之最高性，並維護法官獨立行使職權，

俾其於審判之際僅服從憲法及法律，不受任何干涉。我國法制以承襲

歐陸國家為主，行憲以來，違憲審查制度之發展，亦與上述歐陸國家相

近。

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律與憲法

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憲

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第七十八條又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

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第七十九條第二項及憲法增修條文

第四條第二項則明定司法院大法官掌理第七十八條規定事項。是解釋法

律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無效，乃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各級法院法

官依憲法第八十條之規定，應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故依法公布施行之

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

用。惟憲法乃國家最高規範，法官均有優先遵守之義務，各級法院法官

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無須受訴訟審級之限

制。既可消除法官對遵守憲法與依據法律之間可能發生之取捨困難，亦

可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

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項

之規定，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應停止適用。關於各級法院法官聲請本

院解釋法律違憲事項以本解釋為準，其聲請程式準用同法第八條第一

項之規定。

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84.2.24.）

【解釋文】

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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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增進夫妻情感之和諧，防止家庭暴力之發生，以保護婚姻

制度，亦為社會大眾所期待。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

「不堪同居之虐待」，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夫妻之一方受他方虐待所受

侵害之嚴重性，斟酌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及其他情事，是否

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以為斷。若受他方虐待已逾越夫妻通常所能忍

受之程度而有侵害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者，即不得謂非受不堪同居之

虐待。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謂：「夫妻之一方受他

方不堪同居之虐待，固得請求離婚，惟因一方之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

激，致有過當之行為，不得即謂不堪同居之虐待」，對於過當之行為逾

越維繫婚姻關係之存續所能忍受之範圍部分，並未排除上述原則之適

用，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人格尊嚴之維護與人身安全之確保，乃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並

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五項

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

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即在宣示上述理念。此一憲法意旨，

於婚姻關係及家庭生活，亦有其適用，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六五號解釋

釋示在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因而夫妻應互相尊重以增進情感之和諧，

防止家庭暴力之發生，不僅為維繫婚姻所必要，亦為社會大眾所期待。

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

之虐待者，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旨在維持夫妻任何一方之人格尊嚴與

人身安全。若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夫妻繼續共同生活之目的，

已無可期待，自應許其訴請離婚。所謂「不堪同居之虐待」應就具體事

件，衡量夫妻之一方受他方虐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斟酌當事人之教

育程度、社會地位及其他情事，是否已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以為斷。若

受他方虐待已逾越夫妻通常所能忍受之程度而有侵害人格尊嚴與人身

安全者，即不得謂非受不堪同居之虐待。

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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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謂：「夫妻之一方受他

方不堪同居之虐待，固得請求離婚，惟因一方之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

激，致有過當之行為，不得即謂不堪同居之虐待」，係說明「因一方之

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之行為」，非當然構成「不堪同居

之虐待」之要件。所指「過當之行為」經斟酌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

地位及其他情事，尚未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者，即不得以此認為受他方

不堪同居之虐待而訴請離婚。惟此判例並非承認他方有懲戒行為不檢

之一方之權利，若一方受他方虐待已逾越夫妻通常所能忍受之程度而

有侵害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之情形，仍不得謂非受不堪同居之虐待。最

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意旨，對於過當之行為逾越維

繫婚姻關係之存續所能忍受之範圍部分，並未排除民法第一千零五十

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適用，與憲法之規定尚無牴觸。

釋字第三七三號解釋（84.2.24.）

【解釋文】

工會法第四條規定：「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

工，不得組織工會」，其中禁止教育事業技工、工友組織工會部份，因

該技工、工友所從事者僅係教育事業之服務性工作，依其工作之性質，

禁止其組織工會，使其難以獲致合理之權益，實已逾越憲法第二十三

條之必要限度，侵害從事此項職業之人民在憲法上保障之結社權，應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惟基於教育事業技

工、工友之工作性質，就其勞動權利之行使有無加以限制之必要，應由

立法機關於上述期間內檢討修正，併此指明。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復規

定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律，

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從事各種職業之勞動者，為改善勞動條件，增

進其社會及經濟地位，得組織工會，乃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之勞工




